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王 X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，影响市容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[2023]

第 20305009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

身份证号码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811989XXXX6276

联系电话 186XXXX1678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醴陵市均楚镇黄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擅自在街道两侧堆放物料

处罚依据 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城市市容

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，《湖南省实施

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办法》第二十七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殷 X 明擅自摆设摊点，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305010 号

当事人名称
殷 X 明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）
4202811962XXXX5717

联系电话 137XXXX787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建设南路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

第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>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6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
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欧 X 臣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5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欧 X 臣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241989XXXX5017

联系电话 151XXXX9523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衡东县南湾乡茶旺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5 月 22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颜 X 智未经行政许可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5003 号

当事人名称
颜 X 智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5XXXX1119

联系电话 131XXXX256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龙凤乡中田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仟壹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雷 X 店外经营、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5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雷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3211994XXXX7929

联系电话 151XXXX541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白云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、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曾 X 敏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曾 X 敏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51993XXXX1514

联系电话 185XXXX031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炎陵县十都镇车溪村 XXXX

处罚事由 占用城市道路

处罚依据 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项、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王 X 店外经营、堆物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505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290061974XXXX9325

联系电话 188XXXX1535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北省天门市杨林办事处徐渡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、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7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60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蒋 X 波擅自摆设摊点,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蒋 X 波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5116021990XXXX0719

联系电话 159XXXX4318

住所（住址）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玉城村 XXXX

处罚事由 摆设摊点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办法》第

十三条、《湖南省实施<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>

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七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赵 X 店外堆物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06 号

当事人名称
赵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4811979XXXX9475

联系电话 166XXXX528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耒阳市红卫煤业公司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堆物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柒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5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王 X 店外经营(临街门店经营者)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07 号

当事人名称
王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2000XXXX8132

联系电话 150XXXX3267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南洲镇泗马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30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新在店外经营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705005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 新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041973XXXX4051

联系电话 181XXXX6909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李家冲二村 XXXX

处罚事由 店外经营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三款、

《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4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刘 X 未取得行政许可擅自处置城市建筑垃圾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(芦)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605004 号

当事人名称
刘 X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31989XXXX8390

联系电话 182XXXX7272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攸县渌田镇存高村 XXXX

处罚事由 未取得行政许可擅自处置城市建筑垃圾

处罚依据 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、

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五十五条第一款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
行政处罚案件信息

案件名称 易 X 久不按指定地点倾倒渣土案

处罚决定书编号 株（芦）城行罚决字

[2023]第 20905001 号

当事人名称
易 X 久

身份证号码（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）
4302211981XXXX5019

联系电话 199XXXX3796

住所（住址） 湖南省株洲县白关镇沙提村 XXXX

处罚事由 不按指定地点倾倒渣土

处罚依据 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〉办法》

第十五条、《湖南省实施〈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

例〉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九项

处罚结果 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

执法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处罚决定日期 2023 年 05 月 29 日

救济途径

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醴陵市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其他信息 无


